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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

安排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根据教育部、湖

北省和学校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通知精神和工作部

署，为落实“推迟开学不停学”的要求，确保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教学质量标准不降低，现对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教育相

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关于开学时间

推迟研究生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具体时间以学校发布的通知为

准。

二、关于招生工作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时间暂时不变，如上级主管部门有明确指

示和最新要求，将根据学校具体开学时间再行调整。如有变动，研

究生处会及时发布相应通知。

三、关于培养工作

1、各专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方案。请各培养单位按照

“延迟不延学”的原则，结合《2019—2020学年第2学期硕士研究

生教学任务安排》，研究制定各专业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实施方

案，并于2月6日前报研究生处培养办。

2、请春季学期开设研究生课程的授课教师认真准备，根据各

专业延迟开学的教学实施方案，调整拟定疫情期间的课程教学方

案。授课教师可通过组织研究生网络自主学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直播授课等方式开展理论知识学习，并应及时提供课程教学课

件、辅导资料、阅读书目等相关学习材料。调整后的课程教学方案

和时间安排，经各培养单位审定后，于2月10日前报研究生处培养

办备案。

3、请各培养单位及时了解授课教师状况，教师因各种原因无

法按时到岗上课的，应及时安排其他教师授课或对课程安排进行调

整。

4、研究生课程成绩录入与教学档案检查工作顺延至正式开学

后进行。

5、请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保持联络，及时全面掌握研究生的

思想动态和身心状况，指导研究生阅读高水平专业文献，做好研究

生线上学习答疑、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等相关指导工作。



6、请各位研究生同学根据导师指导意见和任课教师提供的课

件、辅导资料、阅读书目等学习材料，在疫情防控期间准时参加线

上学习和积极展开自学。

7、请各培养单位研工办做好教学服务管理。协助各任课教师

在2月15日前进入各专业QQ群，配合做好后续的教学工作。

8、研究生处统一公布调整后的课程教学安排，所有专业2月17

日全面开展网络教学。

四、其他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控疫情，人人有责。

在此，研究生处希望全体研究生同学能够做到：

1、增强大局意识，服从学校总体工作安排，在接到学校返校

通知之前不得提前返校。

2、增强自律意识，合理安排好假期时间，做好学习和论文写

作规划。

3、增强防护意识，关注自身健康，做好科学防护，积极配合

属地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4、请各位研究生同学保持通讯畅通，密切与学院、导师和研

究生处的多渠道沟通，及时了解学校相关通知。

后续工作安排我们将及时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发布，请各研究

生培养单位、各位导师、各位研究生同学密切关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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